
金門縣政府107年度社會處約僱職務代理人甄試公告

壹、 職缺與名額：社會行政職系科員約僱職務代理人正取 1名，備取１

名。

貳、 薪資及資格：

職稱 薪資 資格 工作項目 進用期限

社會行政

職系科員

約僱職務

代理人

約僱三等220薪點

37,224元/月 

(含自提之勞退金

勞保、健保)

需符合下列資格之一

(一)中華民國國民且未取

得外國國籍。

(二)大學(含)以上畢業。

(三)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

    26條、28條各款情事

    之一者。

(四)具電腦文書編製等相

    關經驗者為佳。

一、本科所有工程案。

二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：

(一)行政業務督導及政策

　　主導與規劃。

(二）協助法規訂定與修正。

(三)兒童及少年需求調查

    (109年)。

(四)綜合業務。

三、早期療育全般業務。

四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

僱用至 107

年 特 種 考

試 地 方 政

府 公 務 人

員 考 試 錄

取 報 到 前

一日為止

惟 於 約 僱

原 因 消 失

或 期 限 屆

滿 ， 應 即

予 解 僱 ，

不 得 以 任

何 理 由 要

求 留 用 或

救助。

參、報名一般規定：

　一、報名表：請逕至本府網站下載。

　二、報名日期：自公告日起至107年 5月 9日 17時 30分止。

　三、報名地點：自行送達或寄達「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一樓—金門縣政府社　

　　　會處」（請註明聯絡電話、手機、通信地址及應徵職缺）。

肆、繳驗證件：報名表1份、畢業證書及相關專業證照文件影本各1份、服務經歷

證明、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照片1張、國民身分證影本（正、反面）1份。

伍、執行方式：

　一、資格審查：由本府審查應試者資格，符合資格者另以電話通知參  加  口  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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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二、甄試項目及配分：(如附件)

　　（一）學歷： 20分。

　　　　1.大學：15分。

　　　　2.碩士（含）以上：20分。

　　（二）經歷：佔 15分，曾實際從事社會行政相關業務方予採計；每滿一年計算 2

　　　　　分；年資尾數滿半年以上未滿一年者，以一年計；未滿半年者，不予採計，

　　　　　最高以15分為限（需檢附服務年資證明）。

　　（三）具專技高考證照：5分

　　（四）口試：佔總成績 60%。

　三、錄取標準：

　　（一）依甄試總成績排名，總分相同者，以口試分數較優為排序，缺考者不予錄

　　　　　用。

　　（二）本考試總成績未達六十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
　四、口試日期：107年 5月 11日(暫定)。 

　五、口試地點：另行通知。

　六、錄取方式：

　　　本職缺按正取員額錄用，備取人員自成績通知次日起一年內保留候用資格。

　七、錄取人員公告於金門縣政府網站；錄取人員應自通知到職日起10日內報到，逾

　　　期者喪失錄取資格。

陸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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